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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选举有关活动的安全指引  

 

引言  

1 .   本指引概括地为候选人及选举活动筹办人提供一些

建议，以便他们安全地进行选举有关活动。  

选举聚会  

2 .   《 公 安 条 例 》 (第 245 章 )及 《 立 法 会 选 举 活 动 指

引 》 第 十 章 第 二 部 分 规 定 在 何 种 情 况 下 在 公 众 地 方 举 行 聚

会必须知会警方，并订明须遵从的程序。  

3 .   不论选举聚会是否须要知会警方，为安全计，并尽

量 减 少 出 席 聚 会 人 士 可 能 与 候 选 人 冲 突 及 ／ 或 骚 扰 候 选 人

的 情 况 ， 候 选 人 应 留 意 出 席 者 的 反 应 。 因 此 ， 应 考 虑 与 有

关 的 管 理 处 (如 有 的 话 )作 出 适 当 的 安 排 ， 以 便 聚 会 顺 利 举

行 。 若 候 选 人 关 注 自 身 安 全 ， 应 考 虑 在 举 行 聚 会 前 向 区 内

的警署寻求意见。  

选举论坛  

4 .   除须遵从《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》第十一章第四部

分 的 条 文 外 ， 选 举 论 坛 筹 办 人 亦 应 意 识 到 有 可 能 发 生 骚 扰

候选人的情况。  

5 .   若选举论坛拟于私人处所内举行，为确保整个活动

有 秩 序 及 公 平 公 正 地 进 行 ， 不 会 出 现 任 何 尴 尬 的 情 况 ， 筹

办 人 应 事 前 与 处 所 的 业 主 、 住 户 、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、 大 厦 管

理 处 或 互 助 委 员 会 安 排 预 防 措 施 ， 确 保 所 有 参 加 者 安 全 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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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 坛 有 秩 序 地 进 行 。 如 有 必 要 ， 应 雇 用 保 安 员 在 论 坛 现 场

驻守。  

在选民的居所或办公地方进行竞选活动  

6 .   《立法会选举活动指引》第九章阐述在选民的居所

或办公地方等进行竞选活动的详情。  

7 .   如有关的业主或业主立案法团决定准许候选人进行

竞 选 活 动 ， 亦 可 规 定 进 行 活 动 的 时 间 及 订 定 其 它 条 件 。 这

些 条 件 亦 有 助 减 少 出 席 聚 会 人 士 可 能 与 候 选 人 冲 突 及 骚 扰

候选人的情况。  

8 .   在计划及进行竞选活动时，候选人应留意租户、住

户 及 业 主 的 感 受 ， 这 样 做 可 确 保 竞 选 活 动 在 安 全 及 有 秩 序

的情况下进行。  

9 .   除必须取得拥有楼宇公用地方控制权的业主或业主

立 案 法 团 正 式 批 准 或 同 意 在 楼 宇 内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外 ， 建 议

候选人在竞选活动开始时知会有关的管理处。  

一般建议  

10 .   如对某方面的安全问题特别关注，应考虑在活动进

行前向区内的警署寻求意见。  

[2007 年 10 月修订 ]  


